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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人资格：
1、投标人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④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注：以上第(3)、(4)点要求必须提供书面证明材料，其他要求如无法提供书面证明材料的必须在投标书中作出书面承诺或者声明，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具有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和能力；
3、具有与本项目采购货物相应的经营许可；《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或《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I、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编号
	项目名称
	采购量
	采购金额（人民币）
	下浮率标准
	 招标限价
	供应时间

	1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太阳能辅助加热系统专用柴油采购项目
	约3.2万升/年
	约24.5万元/年
	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广东省0#柴油（国V或以上标准）零售价下浮率
	投标下浮率≥5%
	
壹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注：1）本项目采取最低评标价法。
2）投标人必须对本项目的全部内容进行投标报价，如有缺漏，将导致投标无效。
      3）开标时投标报价超过预算金额为无效投标。
4）报价低于招标限价为无效投标。
        5）带★号的参数为不可负偏离参数，如有负偏离，将导致投标无效。其他招标参数要求满足或相当于本次招标的需求。 
       
II、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为了确保广东省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太阳能燃油炉辅助加热系统的正常运行，本项目所需物资按采购人需求分期分批供应，采购量约3.2万升/年。
（二）技术要求
★1、质量承诺
1）为了提高采购货物的质量，中标人须向采购人做出质量承诺保证声明：产品的来源、途径；产品的质量；供货服务。
2）如采购人发现送达货物出现短斤缺两或者参杂其它成分的，采购人有权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中标人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及责任
2、招标要求：
1）招标单位按所需柴油量制订申购计划。
2）中标单位按招标单位的计划订单、规格、质量、数量、时间要求供货。
3）非招标单位需求，无论原因如何，需方有权拒收货品不相符的柴油。
III、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1）本次报价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广东省0#柴油（国V或以上标准）零售价下浮率报价，即实际采购价格=供货当日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广东省0#柴油（国V或以上标准）零售价×（1-下浮率）。
2）报价应包括供货方运费、运输保险、员工待遇、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可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等。                                                         
2、供货时间：壹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3、交货地点：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内学生公寓太阳能热水系统储油罐。                
4、供货及验收要求
1）招标单位按照计划以电话或传真方式通知中标单位，中标单位应在接到通知后将货物准备齐全并按时送抵交货地点，中标单位应在送货前提前通知招标单位送货时间，以便做好交收工作。
 2）验收以升为计量单位，承载工具是油罐车，以油罐车的计量器为准，柴油加注前中标单位提供经国家质检部门检测合格的计量器具对该油车配备的计量装置现场进行检查核对。双方代表对核对结果无异议方可将柴油注入储油罐内。
 3）油车到达指定加油点后，加油时招标单位委托代表参与，对每车油料进行现场取样，双方共同封存后交招标单位留存（留样瓶由中标单位提供）。柴油加注完毕双方代表按实际加油的数量予以签字验收。
 4）有质量异议的油品，由招标单位和中标单位双方共同将提取油库的油样或双方封存的 其它油样送往油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属中标单位过错的，由中标单位承担。
 5）中标单位接到招标单位供货通知后在采购订单所拟定的供货日期前须保证供货到位。
5、结算方式：
   1）供油价格：乙方按照供货当日广东省0#柴油（国V或以上标准）零售价×（1-下浮率）的价格（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供油给甲方，该价格已含运费及税金。
   2）中标单位先给招标单位提供0#柴油壹车（约3000升）作为油质抵押，油款在下一车柴油加注完毕方可办理前一次的结算。
   3）油款每次一结，每次油品配送入招标单位指定地点经验收合格后，招标单位凭中标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和学院入库验收手续在5个工作日内将当次的油款以转账方式支付给中标单位。
★6、其他相关要求（投标人必须承诺）：
   1）投标人所供的油品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如因油品质量问题，致使招标单位供热系统设备损坏，投标人应无条件赔偿招标单位所受的损失，且招标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2）如若投标人不能按时按量按要求供货，招标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除要求乙方作出相应的赔偿外，甲方可扣除乙方违约金人民币壹万元整/次（在油质抵押款中扣除）。
  3）在柴油未安全送达，交货验收前的安全事故全部由投标人承担。
   4）招标单位突然急需用油、用量少，投标人能用指定的车辆和人员配送，并无条件响应招标单位需求。
   5）合同期内无论燃油的紧张程度，中标方必须无条件保证招标单位的柴油供应。
   6）投标人完全同意本项目的合同条款。
7）投标人须承诺在中标后能够保证招标单位的用油。柴油的来源必须是以合法途径获得的，若被查出是非法来源的，投标人将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以上1-7的条款必须在投标文件中作出承诺）
